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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載列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關於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A 股）預計額度的核查意

見》，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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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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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王海波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古紅梅女士、高建軍先生及盧海林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魏煒先生及
楊劍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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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 股）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或“公司”）

A 股配股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金风科技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 股）

预计额度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与关联方在 2020

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 2019 年 1-9 月及 2020 年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 1-9 月 2020 年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预测金额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0.01 0.00% 1.33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销售产品 769.65 4.12% 2,125.98 

提供服务及其他 55.17 2.31% 110.40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服务及其他 8.93 0.37% 9.83 

接受服务 0.00 0.00% 5.63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4.66 0.15% 47.59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注册资本：9,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3日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162号 

主要经营业务：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经营；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销售；发电成套设备、矿产品、化工产

品的销售；新能源技术的开发、研究、推广服务。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65,126.79 525,560.33 

净资产 408,766.75 408,248.06 

 2018年1-12月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15,118.75 7,522.49 

净利润 44,898.18 -507.46 

3、与公司关联关系 

为公司主要股东，持有公司581,548,837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13.76%，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

约能力。 



（二）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85年9月5日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2号 

主营业务：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清洁能源、水利、水电、

电力、供水、清淤、滩涂围垦、环境工程、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

的投资；投资咨询；资产托管、投资顾问；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

造、销售；承包境内水利电力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8,024,974.62 8,619,951.63 

净资产 4,040,465.63 3,939,785.66 

 2018年1-12月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728,911.44 443,327.31 

净利润 289,149.57 195,005.76 

3、与公司关联关系 

为公司主要股东，持有公司445,008,917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10.53%，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注册资本：10 亿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6 日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经营范围：风能投资及资产管理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680,579.68 696,134.12 

净资产        169,027.73 174,392.11 

 2018年1-12月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70,691.65 40,738.38 

净利润    3,054.34  5,197.52 

3、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高建军先生同时担任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董事武钢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曾经担任新疆新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10.1.6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蔡报贵                                                 

注册资本：41,342.4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8 月 19 日 

住    所：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各种磁性材料及相关磁组件；国内一般贸

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及进出口业务的咨询服务

（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07,029.97      221,247.19 

净资产        111,149.20      112,489.78 

 2018年1-12月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128,933.99   78,026.32 

净利润    14,719.58   5,890.26 

3、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总裁曹志刚先生同时担任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董事，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公允定价为原则，价格为市场价

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2、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已签署框架协议。同时，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

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按次签订相应合同并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产品销售及原材

料采购，有利于扩大公司的销售及采购渠道；各项交易遵循市场定价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运行。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金风科技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A 股）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曹志刚先生、

卢海林先生、高建军先生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风科技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A股）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黄天祐先生、魏炜先生、杨剑萍女士发表独立意

见1）公司对于2020年度与关联方交易金额的预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及预期的业务需求，均属于公司日常业务范围，该等关联交易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是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2）审议《关于金风科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A股）预计额度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本议案中关于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

销售产品类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同意议案。 

本事项中关于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

的销售产品类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其中关于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

销售产品类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公司

法》等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20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为公司、关联方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公

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2020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 股）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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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